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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

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

责任。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

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

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

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

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

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人、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确认；委托人

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

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

不存在偏见。

六、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

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

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

披露，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

要求。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

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

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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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拟司法处置涉及的

被执行人彭亮拥有的位于萍乡市安源区

中央半岛的房产及房产内家具家电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赣豫章评报字（2022）第 B-0009号

江西省豫章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的委

托，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

原则，采用成本法和市场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拟

司法处置涉及的被执行人彭亮拥有的位于萍乡市安源区中央半岛的房产及家具家

电项目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目的：对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拟司法处置涉及的被执行人彭亮拥

有的位于萍乡市安源区中央半岛的房产及房产内家具家电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

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二、评估对象：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所委估的房产及家电家具。

三、评估范围：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拟司法处置涉及的被执行人彭亮拥有

的位于萍乡市安源区中央半岛的房产及房产内家具家电。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2022年 03月 15日。

六、评估方法：成本法和市场法。

七、评估结论：

经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2年 03月 15日，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所委估

的萍乡市安源区中央半岛的房产及房产内家具家电的评估价值为 579,360.00元，

其中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566,100.00元，家具家电的评估价值为 13,260.00元。（详

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报告使用者在使用本报告的评估结论时，请注意本报告正文中第十一项“特

别事项说明”对评估结论的影响；并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评估假设及前提条件。

本报告及其结论仅用于本报告设定的评估目的，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本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限为 1年，自评估报告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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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 2022年 03月 15日起，至 2023年 03月 14日止。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

结论，请报告使用者在征得评估报告所有者许可后，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并

请关注特别事项说明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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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拟司法处置涉及的

被执行人彭亮拥有的位于萍乡市安源区

中央半岛的房产及房产内家具家电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赣豫章评报字（2022）第 B-0009号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江西省豫章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的委

托，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

原则，采用成本法和市场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拟

司法处置涉及的被执行人彭亮拥有的位于萍乡市安源区中央半岛的房产及房产内

家具家电项目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产权持有人和委托方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方

机构名称：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二）产权持有人

名称：彭亮

（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除提供给委托方无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除外。

二、评估目的

对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拟司法处置涉及的被执行人彭亮拥有的位于萍乡市

安源区中央半岛的房产及房产内家具家电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提供参

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所委估的房产及家具家电。

评估范围：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拟司法处置涉及的被执行人彭亮拥有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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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萍乡市安源区中央半岛的房产及房产内家具家电。

（1）房产概况

评估范围内的房产位于萍乡市安源区城南萍水南路 600 号中央半岛 6 号楼

2002-2102。该房地产办理了不动产权证，权证编号为赣（2021）萍乡市不动产权

第 0002097 号号、证载面积合计 104.27 平方米，房屋结构为钢混结构，建成年月

为 2018 年 5 月，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到期日 2084 年 1 月 19 日止，精装修，目前房

产处于闲置状态。该房产存在抵押情况且已查封，抵押机构：宜春市鑫达典当有

限责任公司。

（2）家具家电概况

评估范围内的家具家电均位于中央半岛 6 号楼 2002-2102 的房产内，主要为

电视机、洗衣机、空调、床和沙发等，共 15 项家具家电。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及定义

本次评估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本报告书所称“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

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

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仅是对评估对象的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

专业意见。评估结果系指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经济环境与市场状况以及其他

评估师所依据的评估前提和假设条件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为满足评估目的而

提出的价值估算成果，不能理解为评估对象价值实现的保证或承诺。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22年 03月 15日。

六、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工作中所遵循的经济行为依据、法律法规依据、评估准则依据、资

产权属依据和评估取价依据为：

（一）经济行为依据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司法评估委托书（2021）赣 0302执 32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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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8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令第 50号）；

5.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

（三）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号）；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号）；

8.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号）；

9.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号）；

10.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11.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12. 《人民法院委托司法执行财产处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9〕14

号。

（四）评估取价依据

1. 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表；

2. 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财产清单；

3. 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4. 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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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及价格信息资料，以及我公

司收集的有关询价资料和取价参数资料等。

七、评估方法

（一）房屋建筑物的评估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和《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评估需根据评估目

的、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

通行的评估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假设开发法等。我们结合评估目的，

考虑评估对象的具体条件及现场查勘收集和市场调查所得到的资料，我们选择合

适方法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1、选用评估方法的理由

鉴于评估对象相同区域内房地产交易较为活跃，交易案例较易获得且有较强

替代性，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求取评估对象的公开市场价值。

2、未选用评估方法的理由

根据萍乡市目前的租赁市场，较难客观地反映出房屋的价值水平，不适宜采

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同时由于成本法通过建筑成本累加得到估价对象价格，其较

难客观反映房地产的市场水平，不适宜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同时评估对象为已

开发完成房地产，故也不适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本报告采用市场法对评估对象进行价值评估。

3、评估方法技术思路及公式

评估思路：将评估对象与价值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

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

价值的方法。

比较法公式：评估对象价格=可比实例价格×市场状况修正×交易情况修正×

实物状况修正×区位状况修正。

（二）家具家电的评估

本次房产内家具家电的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重置成本法是通过估算全

新家具家电的更新重置成本，然后扣减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

或在确定综合成新率的基础上，确定家具家电评估价值的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

计算公式为：评估价值=重置价值×综合成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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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置全价的确定

评估范围内的家具家电为电视、洗衣机、空调等设备，由经销商负责运送安

装调试，重置成本直接以市场采购价确定。

2.成新率的确定

家具家电的成新率，主要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来确定其综合成新率；对于电

子设备还参考其工作环境、设备的运行状况等来综合确定其成新率。

3.评估价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对于购置时间较早，已停产且无类比价格的电子设备，主要查询二手交易价

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关于资产评估的规定，依据国家有关部门相关法律规定和

规范化要求，按照与委托人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所约定的事项，江西省豫章房地

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业已实施了对委托人提供的法律性文件、装修项目结算资料、

施工合同等，按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资料，对现场进行了必要的测量与核对，进行

了必要的市场调查和评估价格的比较，以及其他有必要实施的资产评估程序。资

产评估的详细过程如下：

1．接受委托及准备阶段

（1）江西省豫章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接受委托人的委托，

从事本资产评估项目。在接受委托后，江西省豫章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即与

委托人就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委托评估资产的特

点等影响资产评估方案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2）根据委托评估资产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布置资产评估明细表，对委托人

参与资产评估配合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3）评估方案的设计

依据了解资产的特点，制定评估实施计划，确定评估人员，组成资产评估现

场工作小组。

（4）评估资料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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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整理评估对象房产及房产内家具家电的价格信息等。

2.勘察现场阶段

针对委估的工作内容，对房产进行现场勘察、了解家具家电的品牌型号等；

3.选择评估方法、收集市场信息和估算过程

评估人员在现场依据针对本项目特点制定的工作计划，结合实际情况确定的

作价原则及估值模型，明确评估参数和价格标准后，参考企业提供的历史资料开

始评定估算工作。

4.评估汇总阶段

（1）评估结果的确定

依据江西省豫章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人员在评估现场勘察的情况以

及所进行的必要的市场调查和测算，确定委托评估项目采用成本法和市场法计算

结果。

（2）评估结果的分析和评估报告的撰写

按照江西省豫章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规范化要求编制相关资产的评估报

告。评估结果及相关资产评估报告按江西省豫章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规定程

序进行三级复核，经签字资产评估师最后复核无误后，由项目组完成并提交报告。

（3）工作底稿的整理归档

对评估程序实施过程中的档案进行整理归集。

九、评估假设

1．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业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

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

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

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方

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愿

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十、评估结论

经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2年 03月 15日，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所委估

的萍乡市安源区中央半岛的房产及房产内家具家电的评估价值为 579,3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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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房产的评估价值为 566,100.00元，家具家电的评估价值为 13,260.00元。（详

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抵押担保事项

本次评估发现委估房产已办理抵押，抵押机构为宜春市鑫达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基于本次评估目的及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抵押事项。

（二）产权瑕疵事项

本次评估未发现产权瑕疵事项。

（三）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本次评估发现委估房产涉及申请执行人宜春市鑫达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

行人彭亮典当纠纷一案，房产已被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查封，查封期限为 2021

年 4月 14日至 2024年 4月 13日，基于本次评估目的及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本次

评估未考虑上述法律纠纷事项。

（四）重大期后事项

期后事项是指评估基准日之后出具评估报告之前发生的重大事项。

本次评估未发现委估房地产存在重大期后事项。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

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

现价格的保证。

2、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观察所评估房屋建筑物的外貌，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察看了建筑物内部装修情况和使用情况，未进行任何结构和材质测试。

3、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未对设备在评估基准日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术检

测，评估人员观察所评估设备的外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察看了使用情况，通过

现场调查做出判断。

4、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报告所述评估目的下的资产价值量做

出专业判断，并不涉及到评估师和评估机构对该项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做

出任何判断。评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委托人和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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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因此，评估工作是以委托人和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文件，有

关资产所有权文件、证件及相关凭证，有关法律文件的真实合法为前提。

5、本次评估范围及采用的由委托人提供的数据及有关资料，委托人对其提供

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6、评估报告中涉及的有关权属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由委托人提供，委托人对

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7、在评估基准日以后的有效期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

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额进行相应调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

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3）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人在资产实际作价

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同时，本次评估

结论是反映被评估单位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的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

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

出的价格等对评估价格的影响，同时，本报告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

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

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其它情况发生变化时，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评估机构不承

担由于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导致评估结果失效的相关法律责任。

（二）本评估报告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本次经济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并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

（三）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评估报告的

使用权归委托人所有，未经委托人许可，本评估机构不会随意向他人公开。

（四）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

不承担责任。

（五）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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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

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六）未征得本评估机构同意并审阅相关内容，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

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

定的除外。

（七）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

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八）根据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涉及法定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报告，须

委托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资产评估监督管理程序后使用。评估结果使用有效

期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22年 3月 15日起，至 2023年 3月 14日使用有效。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22年 0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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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资产评估机构：江西省豫章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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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司法委托书（复印件）

二、不动产登记信息表（复印件）

三、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财产清单

四、评估对象现场照片

五、资产评估机构备案文件或者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六、资产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七、签字资产评估师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八、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对象现场照片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2022年3月15日

产权持有单位：彭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房地产                                                 -                                    566,100.00                           566,100.00   

2 家具家电                                                 -                                      13,260.00                             13,260.00   

资产合计                                                 -                                    579,360.00                           579,360.00   

评估机构：江西省豫章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房地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基准日：2022年03月15日

表1

产权持有单位：彭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权证编号
房屋所有
权人

房屋坐落
规划

用途
结构 建成年月

所在层数

/总层数
建筑面积

（㎡）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备注

原值 净值 原值 成新率% 净值

1 赣（2021）萍乡市不动产

权第0002097号 彭亮
安源区城南萍水南路600号中央半岛

6号楼2002-2102 住宅 钢混 2018年5月 20-21/28           104.27                   -                     -               566,100.00             566,100.00 

合            计           104.27                   -                     -               566,100.00             566,100.00 

产权持有单位填表人：彭亮 评估人员：陈伟、石鹏

填表日期：2022年03月15日



家具家电评估明细表
评估基准日：2022年03月15日

表2

产权持有单位：彭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计量

单位
数量 购置日期 启用日期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备注

 原值  净值 原值 成新率% 净值

1 电视机 海信 台 1 2018/10/31 2018/10/31                  -                    -            350.00 0          350.00   

2 冰箱 BCD-519WTVBP 海信 台 1 2018/10/31 2018/10/31                  -                    -         1,950.00 58       1,130.00   

3 油烟机 E504A 欧派 台 1 2018/10/31 2018/10/31                  -                    -         3,190.00 58       1,850.00   

4 热水器 JSQ25-13L7M 万和 台 1 2018/10/31 2018/10/31                  -                    -         1,930.00 44          850.00   

5 洗衣机 MG100-1431DG 美的 台 1 2018/10/31 2018/10/31                  -                    -         1,860.00 58       1,080.00   

6 空调 海尔 台 1 2018/10/31 2018/10/31                  -                    -         1,770.00 58       1,030.00   

7 空调 海信 台 1 2018/10/31 2018/10/31                  -                    -         1,770.00 58       1,030.00   

8 空调 海尔 台 1 2018/10/31 2018/10/31                  -                    -         1,770.00 58       1,030.00 

9 沙发 布艺 套 1 2018/10/31 2018/10/31                  -                    -         1,330.00 44          590.00   

10 餐桌 木制 张 1 2018/10/31 2018/10/31                  -                    -            530.00 33          170.00   

11 木椅 木制 把 6 2018/10/31 2018/10/31                  -                    -         1,060.00 33          350.00   

12 床 木制 张 1 2018/10/31 2018/10/31                  -                    -         5,310.00 58       3,080.00   

13 茶几 个 1 2018/10/31 2018/10/31                  -                    -            710.00 33          230.00   

14 电视柜 个 1 2018/10/31 2018/10/31                  -                    -            880.00 33          290.00   

15 电动晾衣架 台 1 2018/10/31 2018/10/31                  -                    -            620.00 33          200.00 

合     计                  -                    -       25,030.00     13,260.00   

产权持有单位填表人：彭亮 评估人员：陈伟、石鹏

填表日期：2022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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